[感動電池之歌_關懷學習系列]補充教材之二
《認識智障兼患精神病人士》

1.1 智障的分類和特徵：

根據美國精神科學會的診斷及統計手冊第三修訂版，弱智分為輕度、中度、嚴重及極嚴重四類，而智商程度則為弱智智分類的指引。

弱智分類 智商程度

輕度 50 － 70

中度 35 － 49

嚴重 20 － 34

極度嚴重 20 以下

1.1.1 輕度弱智

這類人士相等於教育分類中的「可教育」類別，約佔智力有問題人士的百分之八十五，他們在學齡前時 (0－5歲)，有發展社交及溝通技巧能力。 在成年期，他們一樣可學習到社交及職業技能，足以維持最低限度的自供自給生活。但遇上社會或經濟壓力時，則需要輔導和協助。如輕度弱智人士能在早期開始給與適當的教育和訓練，則能成功地在社區獨立生活。

1.1.2 中度弱智

這類人士在學前期可以從社交和職業訓練方面得益。

在成年期，他們可在庇護工場從事非技術性或半技術性工作，但需要緊密督導， 遇到壓力時，便需要幫忙，他們均能適應社會生活。

1.1.3 嚴重弱智

這類人士在學前階段的語言能力的發展是極有限的。在入學後，他們可學習講話和接受基本的衛生技巧訓練。在成年期，他們則要密切的督導下進行簡單的工作。此外，如有其他弱能，更需要特別之護理照顧。

1.1.4 極度嚴重弱智

這類人士在早期前階段只有最低限度的感覺肌動能力， 他們必須在一個有高度結構的環境內和不斷的督導下才能學習到一些簡單的自我照顧及溝通技巧。

1.2 精神病的分類和特徵：

精神病類繁多，有溫和而暫時性的應激反應 (受刺激後的狀態)，亦有嚴重及慢性的重性精神病。

常見精神病包括重性精神病及輕性精神病(神經官能症)，此外還有心身病症，應激反應及適反應等。

1.2.1 重性精神病包括：

器質性精神病： 如老年性及早老性痴呆、酒精中毒及 藥源性精神病、器質性意識錯亂狀態等。

功能性精神病： 如精神分裂、情感性精神病(躁狂抑鬱症)、偏執狀態等。

兒童期特有的精神病： 自閉症。

1.2.2 輕性精神病 ( 神經官能症 ) 包括：

焦慮狀態症 ( 歇斯底里 )

恐懼心理症 ( 如畏懼動物、畏懼曠野、畏懼閉室等)

強迫心理症 ( 如強迫性窮思竭慮，及重覆檢查或清潔行為，例如洗手)神經官能性抑鬱神經衰弱 ( 神經過度疲勞以致衰竭，亦是中國傳統醫學中廣被接受的觀念)疑病症 ( 無理由地過份擔心自己的健康 )心身病症 ( 各種由心理因素導致生理構造或功能異常的疾病，如頭痛、消化性潰瘍、哮喘、 皮膚敏感等)

1.2.3 精神病患之中，患有精神分裂及躁狂抑鬱症較多，所以會在此較為詳細的敘述。

a. 精神分裂症是一種功能性精神病。當患者病狀活躍的時候，會有下列一種或多種的主要病徵：

(i) 思想紊亂

患者會覺得有些思想不是自己的，而是出自他人透過收音機電波，鐳射光線或傳心術等方法，放進他的腦中。

他亦可能感到思想離開，像是被人取走一般。腦變成空白一片，完全不能思想。 這種情形並不等同忘記一個思念或當我們緊張時，失去思想之連貫能力。

患者又會範覺得思想被人傳講出去，以致旁邊的人都聽到。有時又感到思想從腦中被人廣播出去。這樣，患者覺得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在想甚麼，而欠缺私隱性。

(ii) 妄信

妄信是一個錯誤的信念，但對患者來說是非常的，其他人卻絕對不能相信。在精神分裂症中常見的例子有以下幾種︰

患者相信某一種力量控制了他們的思想和行動，相信自己是一個廢人，沒有自己的意志，被人完全控制了頭腦和身體。

相信其他人想傷害自己或無緣無故被追殺，覺得無辜地被迫害。

感覺在日常生活見到或聽到的事，對自己有特別含意。例如看見一輛紅色的車，就表示世界末日快要到了。

相信自己是一個特殊人物，有特別技能或法術的本事。例如自己是皇帝或皇后，或能夠令世界產生地震、水災等自然災害。

(iii) 幻覺

幻覺是一個錯誤的觀感。患者看見一些事，聽到一些聲音或嗅到一些味道而旁人是不能感受到的。正像在清醒時發夢一般。很常見的例就是在一間沒有人的房中，聽到說話聲。說話聲相當逼真，好像在房外或隔鄰發出，有時又似甚至身體某部份發出。

(iv) 其他病徽

說話方面的困難︰患者有時所表達的思及內容，別人不能跟上，有時他們會創作一些字眼或用奇怪的表達方式。有時他們又不多說話，令人很難和他們交談。

古怪的習慣︰這包括站立或坐下的古怪姿態或習慣。

轉變的感情︰有時，精神分裂症患者似乎缺乏怠感受力，當他們並非開心或憂愁時卻又哭笑無常。又或者對家人或朋友失去了正常的感情。

b. 躁狂抑鬱症

「躁狂抑鬱症」是一種情緒不安的病症，其特色是冗長時間的抑鬱及興奮。「抑鬱」是感覺低落、傷心、不快，而「興奮」是感覺高漲輕快、興高采烈，甚至激動。此外，患有憂鬱或興奮症的人會經歷極度之情緒波動，及隨之而來的思想及行為改變。

由於抑鬱與興奮的病徵分別很大，故需分開介紹。

(i) 情緒抑鬱︰

主要的病徵是一種長期失望之情緒。鑒於不同程度之抑鬱，患者會體驗以下部份或全部描述的徵狀︰

－集中於各種失敗或不完美處，而缺乏自尊，被某些思想不斷佔據腦海而不能停止；
－自覺無用，無望及過度內疚；

－思想緩慢、善忘、難於集中精神或作出決定；

－過份關注身體不適；

－激動或缺乏精力，非常不安以至不能穩定下來，又或太疲累和軟弱以至不願作任何事情；

－食慾及體重轉變；

－睡眠問題；太少或太多；

－性慾減退；

－易哭，或欲哭無淚；

－自殺、偶而有謀殺意念；

－過量飲酒及服食非處方之藥物；

－與現實脫節；甚至聽到聲音(幻聽)或有奇異意念(妄想)。

(ii) 情緒興奮

主要之病徵是一種提昇及擴張之情緒。患病之初期，患者可能較平常表現活躍、多社交、多言語、更有洞悉力及創作性。但當情緒再高之時，表現便會加刻而產生以下部份或全部病徵︰

‧ 非常煩燥︰可能會作過份要求，而當別人未能及時回應時，產生憤怒；

‧ 情緒轉變急劇及難以捉摸－可能在這剎那間滿懷高興，而又忽然間無緣無故地憤怒起來；

‧ 思想走得像競賽一般、意念不斷湧現，因思考過程加速了，可能很快從某一個題目跳到另一個題目，說話較平常多且快；

‧ 對事物過份反應，以致誤解，甚至為很小之事情而憤怒，而完全歪曲其含意；

‧ 對活動有無限的興趣，過份揮霍，可能參與無數新的活動，揮霍金錢，甚至欠下巨債；

‧ 妄大、自尊膨脹，可能覺得較任何人更好及更有力量；

‧ 精力過盛，甚至不停地從一種活動；

‧ 減少睡眠需要，毫無睡意或每睌袛睡兩三小時；

‧ 性慾增加及對性事不檢點﹐可能每天有多次性交之需要，或會隨便勾搭性伴侶；

‧ 判斷力差，大概不會察覺自己有病，反對接受治療及將各樣錯誤歸咎他人；

‧ 與現實脫節，甚至聽到聲意(幻聽)或有奇異觀念(妄想)。

1.3 弱智兼患精神病士的特別需要和困難

1.3.1 弱智兼患精神病人士的需要

a. 教育

有些弱智兼患精神病人士，在幼年時缺乏適當教育，以致簡單文字、數學、計算也不認識，難以適應社區生活，如果他們能在幼年時開始接受教育，便可以改善他們體能、心理及社交方面的發展，提高參與日常生活機會。

b. 獨立生活訓練

弱智兼患精神病人士如果缺乏學習社區生活、自理和社交技巧的機會，可能需要經常依賴別人的幫助才能適應社區生活，因此獨立生活訓練對他們能融入社會是非常重要。

c. 技能訓練

透過就業技能訓練，我們可以培養他們的工作能力，幫助他們獲取一技傍身，過自給自足的生活。

d. 就業

弱智兼患精神病人士亦需要工作，從中取得滿足感，覺得自己有價值和能力。他們需要職業輔導例如學習填寫工作表格、瞭解一般工廠規則、勞工法例等以協助他們，亦需要僱主給予他們工作機會來證明他們的工作能力。

e. 社交康樂活動

透過社交康樂活動，弱智兼患精神病人士可以學習合宜的方法來表達情緒、與人溝通的技巧和建立友誼，同時亦可達到強健身體的目標。

f. 醫療

弱智兼患精神病人士之生理機能較一般人早衰退。患上各種身體疾病例如牙齒、腸胃病、抽筋等的機會亦較多。因此定期性的體格檢查是可以及早察覺疾病的產生。同時他們也需要了解均衡飲食對維持健康身體和減慢機能衰退的重要性。此外，他們亦需要精神科的醫療護理，並需要依時服食精神科藥物及作定期覆診。

g. 一般需要

弱智兼患精神病人士的基本需要和其他人一樣，並無多大分別。在物質上，他們需要衣食的基本滿足，對零食、玩樂等有渴求。在精神上，他們也需要別人的關懷和接納，亦需要自我表現的機會，以確立自己的信心和重要性。對社交、性、婚姻也有同等之需要和嚮往。

1.2.3 弱智兼患精神病人士的困難

a. 學習方面

他們對抽像事物的認知和領悟力較低，學習較遲媛，很多看似簡單的工作，對他們來說卻是很複雜的活動，因此需要較長的學習時間。

他們學習能力特徵包括︰

(i) 學習持續性較低、精神不集中，難於持久專注做一件事情、容易分心。

(ii) 學習的動機較受外在環境的影響，較少自發性的學習。

(iii) 記憶力較差、需要重覆地提醒。

(iv) 對抽像觀念的領悟力和理解力尤為薄弱，較難作出邏輯性的分析和思考。

(v) 需較長時間適應和接受新事物和新環境。

(vi) 掌握事物或事件之間關係的能力較弱。

(vii) 模仿力較低。

(viii) 很難將知識應用於日常生活。

b. 溝通方面

因認知能力低，理解和判斷力較差，很多時未能完全明白別人說話的含意，做成溝通的障礙。

c. 情緒表達方面

由於言語表達困難，造成情緒宣洩之障礙，對別人的批評會非常敏感，例如當別人以「傻仔」或「低能」來形容他們時，會表現極不開心。加上自我控制情緒能力較低，當遇到不快時，很可能會即時發洩情緒而導致行為方面出現問題，例如︰大哭、擲東西。

d. 行為方面

他們的行為問題有時是因為環境適應和學習困難而產生，亦有部份是精神病徵狀。這些行為問題和精神病徵狀包括發脾氣、過度活躍、行為燥狂、煩擾別人以求注意、離群及身邊事物漠不關心、抑鬱、遊蕩、有幻覺或妄想和對別人意見採取違抗態度等。

e. 身體狀況方面

(i) 由於自理能力較弱，所以個人衛生差而容易引致皮膚病。

(ii) 較容易有神經系統疾病、視力、聽覺的問題。

(iii) 因缺乏良好個人飲食習慣，偏食、沒有節制飲食量而引致消化不良、過重、嘔吐、腸胃病等。

(iv) 他們多嗜吃肉，因此容易患上膽固醇過高。

* 以上資料節錄於：新生精神康復會同工訓練手冊之「認識弱智兼患精神病人士」1993年 

附註二：智障輔佐人尊重智障朋友守則

(1)自決權利：尊重智障朋友在自己生活事情上作決定和選擇的權利。

(2)學習權利：讓智障朋友在生活上承擔合理程度的冒險，並從經驗中學習。

(3)表達自己的權利：智障朋友有權表達自己及得到別人聆聽。

(4)平等機會：不論殘障程度如何，所有人都應該享有平等機會及為此得到適當支援。

(5)參與社區活動的權利：弱能人士同是社會的一份子，有參與社區活動權利， 不應加以標記和隔離。

(6)私隱、尊嚴及保密權利：每一個智障朋友在生活各方面的私隱、尊嚴及保密權利，都應該得到認同及尊重。

(7)自我價值，及受到重視：每一個人都有其本身的自我價值，應得到別人重視。

(8)個人的身份：每一個智障朋友都是獨立的個體，他們的個別身份必須得到認同和尊重。

(9)自己的姓名和稱呼：應該以名字稱呼智障朋友。

(10)得到與一般人士同等的對待。
* 摘錄自扶康會的信念
